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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什麼發佈個人所得稅生產經營所得納稅申報表？
去年底，國家稅務總局發佈了新的《個體工商戶個人

所得稅計稅辦法》，新辦法以企業所得稅稅法作為政策
設計藍本，使個體戶在收入成本確認、財務核算、稅額
計算等稅務處理上與企業所得稅相關規定基本保持一
致。因此，為保證申報口徑與計稅口徑統一，國家稅務
總局發佈2015年28號公告調整生產經營所得申報表，
詳細列示各項成本、費用、納稅調整等內容，提高納稅
人核算和申報的準確性。
2、生產經營所得納稅申報表的主要變化是什麼？
一是將原不同徵收方式填報不同申報表的做法，調整

為使用同一種申報表申報，減少納稅人判別適用表格的
困擾。二是在季度申報時，納稅人採取當年累計數進行
填報，即第三季度申報數為前三個季度的累計數，使得

納稅人的申報納稅情況與其實際生產經營更加匹配，盡
量減少納稅人年終匯算清繳多退少補的情況。三是在年
度申報時，比照新計稅辦法對填報事項進行了重新梳理
及統一規範，增加了多種情形的納稅調整項和投資者減
除費用等內容，納稅人填報時收入、成本費用一目了
然，表格填寫更為清晰便捷。
3、什麼是個人所得稅減免稅事項報告表？
當納稅人存在稅額式或稅率式減免稅情形時，納稅人

或者扣繳義務人應當依據其減免原因、減免金額如實填寫
該報告表，並與納稅申報表一同報送稅務機關。所謂稅額
和稅率式減免稅，指的是對應納稅款直接進行減免，或採
取較法定稅率更低的稅率計算應納稅稅款，簡單地說某人
應納個人所得稅稅款100元(人民幣，下同)，符合規定可
減免稅款50元，這50元就為需申報的減免稅款。

4、哪些情況應報送減免稅報告表？
個人所得稅政策對個人轉讓5年以上唯一住房，符合條

件殘疾、孤老、烈屬取得所得，失業人員從事個體戶經
營，以及按照稅收協定可享受股息紅利低稅率優惠等20
多種情形給予了減免優惠。簡而言之，只要納稅人按照
稅法規定享受應納稅額減免和低稅率優惠的，均需要報
送減免稅報告表。
5、減免稅報告表與個人所得稅申報表的關係是什麼？
根據新規定，不管是扣繳義務人報送代扣代繳申

報表，個人自行報送自行納稅申報表，還是個體工
商戶、個人獨資合夥企業或投資者報送生產經營所
得稅申報表，只要涉及減免稅事項，都需報送減免
稅報告表。稅務機關特別提醒，個人所得稅申報表
與減免稅報告表的事項建立了較強的邏輯關係，但
凡納稅人存在應報未報減免稅事項報告表、申報表
與報告表減免稅金額不一致的情況，都將完成不了
個人所得稅申報。

近日，深圳市地稅局對生產經營所得及減免稅事項個人所得稅申報表進行調整，上線全新的個
人所得稅生產經營所得納稅申報表，增加了個人所得稅減免稅事項報告表。那麼究竟個人所得稅
的納稅義務人在申報時應當注意哪些問題呢？本報邀請深圳地稅局專業人士為您一一解答。

稅務專業人士解答相關熱點問題

■深圳市地稅局工作人員認真輔導納稅人辦稅 吳青芳攝

深圳作為創新之城，技術創新和技術轉讓
一直是廣大投資創業人士所關注的內容。為
幫助港人了解技術轉讓的稅收減免優惠，本
報特邀深圳地稅諮詢中心梳理了近期納稅人
諮詢較多的相關問答，敬請關注。
問：企業轉讓符合條件的5年以上非獨佔許

可使用權的技術，可享受減免企業所得稅的優
惠，請問是否包括轉讓不具有所有權的技術？
答：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將國
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有關稅收試點政策推廣到
全國範圍實施的通知》（財稅〔2015〕116
號）的規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全國範
圍內的居民企業轉讓5年以上非獨佔許可使用
權取得的技術轉讓所得，納入享受企業所得
稅優惠的技術轉讓所得範圍。居民企業的年
度技術轉讓所得不超過500萬元的部分，免
徵企業所得稅；超過500萬元的部分，減半
徵收企業所得稅。
上述所稱技術，包括專利（含國防專

利）、計算機軟件著作權、集成電路佈圖設
計專有權、植物新品種權、生物醫藥新品
種，以及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確定的其他
技術。其中，專利是指法律授予獨佔權的發
明、實用新型以及非簡單改變產品圖案和形
狀的外觀設計。
另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許可使用權技

術轉讓所得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公告》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82號）的規
定，企業轉讓符合條件的5年以上非獨佔許可
使用權的技術，限於其擁有所有權的技術。
技術所有權的權屬由國務院行政主管部門確
定。其中，專利由國家知識產權局確定權
屬；國防專利由總裝備部確定權屬；計算機
軟件著作權由國家版權局確定權屬；集成電
路佈圖設計專有權由國家知識產權局確定權
屬；植物新品種權由農業部確定權屬；生物
醫藥新品種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確
定權屬。
因此，企業轉讓符合條件的5年以上非獨

佔許可使用權的技術時，須擁有該技術的所
有權，才可享受技術轉讓所得減免企業所得
稅的優惠。
問：請問企業申請享受轉讓非獨佔許可使

用權取得的技術轉讓所得免徵企業所得稅的
稅收優惠時，非獨佔許可使用權技術轉讓所
得應如何計算？
答：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許可使用權

技術轉讓所得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公告》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82號）的規
定，符合條件的5年以上非獨佔許可使用權技
術轉讓所得應按以下方法計算：
技術轉讓所得＝技術轉讓收入－無形資產

攤銷費用－相關稅費－應分攤期間費用
技術轉讓收入是指轉讓方履行技術轉讓合

同後獲得的價款，不包括銷售或轉讓設備、
儀器、零部件、原材料等非技術性收入。不
屬於與技術轉讓項目密不可分的技術諮詢、
服務、培訓等收入，不得計入技術轉讓收
入。技術許可使用權轉讓收入，應按轉讓協
議約定的許可使用權人應付許可使用權使用
費的日期確認收入的實現。
無形資產攤銷費用是指該無形資產按稅法

規定當年計算攤銷的費用。涉及自用和對外
許可使用的，應按照受益原則合理劃分。
相關稅費是指技術轉讓過程中實際發生的

有關稅費，包括除企業所得稅和允許抵扣的
增值稅以外的各項稅金及其附加、合同簽訂
費用、律師費等相關費用。
應分攤期間費用（不含無形資產攤銷費用

和相關稅費）是指技術轉讓按照當年銷售收
入佔比分攤的期間費用。
問：請問企業在申請享受技術轉讓所得減

免企業所得稅優惠時，是否需要單獨核算技
術轉讓收入？
答：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技術轉讓所

得減免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
函〔2009〕212號）的規定，享受技術轉讓所
得減免企業所得稅優惠的企業，應單獨計算
技術轉讓所得，並合理分攤企業的期間費
用；沒有單獨計算的，不得享受技術轉讓所
得企業所得稅優惠。

企業技術轉讓所得可享稅收減免優惠

目前，除納稅人的A級信用等級評定信息
和重大稅收違法案件信息在深圳市地稅局網
站上對外公佈外，納稅人的涉稅信息還沒有
通過互聯網對外發佈和共享。深圳地稅日前
上線的「互聯網+稅務信息共享平台」突破性
地改變了這一局面。
據悉，「互聯網+稅務信息共享平台」是該
局首個通過互聯網向外發佈和共享納稅人涉
稅信息的平台。經過納稅人授權，其企業基
本信息、信用等級評定信息、申報納稅信
息、違法違章信息、稅務稽查信息和財務報
表信息等涉稅信息可以通過互聯網共享給第
三方機構。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進一步推廣「銀稅互
動」守信激勵措施的有關工作部署，為服務
納稅人，解決守信企業及中小微企業融資難
問題，深圳市地稅局通過「互聯網+稅務信息
共享平台」連接商業銀行，實施納稅信用
「銀稅互動」守信激勵措施；在納稅人授權
下，商業銀行可以查詢到該納稅人的涉稅信
息，根據納稅人納稅信用級別、違法違章情
況和稅款繳納情況向其提供無抵押信用貸款
或其他金融產品服務。目前，深圳已有3家企
業通過「互聯網+稅務信息共享平台」向深圳
農村商業銀行申請貸款，一家貸款成功，發
放貸款100萬元，解決就業人數10人。該局

有關負責人表示，利用稅收手段樹立守信激
勵和失信懲戒的納稅信用價值導向，反過來
進一步加強納稅信用體系建設，將提高全社
會納稅人的稅收遵從度。
記者了解到，「互聯網+稅務信息共享平

台」是開放的平台，可同時對接多個不同的
金融機構，使稅務局和銀行更好地服務深圳
中小企業發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為納稅信用好的中小企業提供無擔保信用貸
款。「互聯網+稅務信息共享平台」還可對接
徵信機構，共享的納稅人涉稅信息可以用於
徵信，促進深圳徵信體系發展。

深圳地稅上線「互聯網+稅務信息共享平台」
促進中小企業融資發展 提高納稅人稅收遵從度

近日，深圳市地稅局稽查部門對某企業進行納稅檢查時發現，
企業在2012年、2013年分別借款1,400萬元和430萬元給股東，
至今仍未歸還。經調查核實，該兩筆借款股東已用作私人用途。
最終，稽查部門認定，兩筆總計1,830萬元的借款屬於企業股息
分紅性質，向股東追繳應繳納的「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個人
所得稅366萬元，並對該企業未及時履行代扣代繳義務行為處以
應納稅款50%的罰款183萬元。臨近年終歲末，企業應當仔細核
算會計賬目，及時處理涉及股東借款的應收款項、歸還時間，避
免因對稅法理解不準確，造成不必要的涉稅違法後果。
那麼，究竟哪些情況屬於稅法上認定的股東「假借款、真分

紅」情形呢？根據財稅〔2003〕158號文的規定，個人投資者
（包括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家庭成員或企業其他人員）從其投資
企業借款，納稅年度終了後既不歸還又未用於企業生產經營的，
其未歸還的借款視為企業對個人投資者的紅利分配，依照「利
息、股息、紅利所得」項目計徵個人所得稅。同時，國稅發
〔2005〕120號文規定，對期限超過一年又未用於企業生產經營
的借款嚴格徵稅。因此，只要滿足「借款使用期限超過一年、未
用於企業生產經營」兩個條件，即可認定為股東「假借款、真分
紅」行為。據此，追繳股東長期借款行為的個人所得稅，是對個
人取得應稅所得行為的納稅調整。
對於借款是否實際用於企業生產經營的判定，企業應當在發生
股東借款時，主動留存該筆借款的資金流向、企業運營等證明材
料，證明借款資金確已投入企業的生產經營。特別是，財稅
〔2008〕83號規定，對於企業借款用於購買房屋及其他財產，
並將所有權登記至投資者及其家庭成員、其他人員的，均屬於企
業對個人進行實物性分配的行為，應徵收個人所得稅。其所適用
的稅目，應根據從企業借款的借款人屬性來判斷應繳納的個人所
得稅項目。譬如：對個人獨資合夥企業的個人投資者取得的，則
需按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項目計徵個人所得稅；
對企業員工或其他人員取得的，則屬於任職受雇所得性質，按照
「工資、薪金所得」項目計徵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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